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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市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编制了《关于珠海市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

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公司已分别于2018年3月22日、2018年5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5月21日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珠海市

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科立鑫”）100%的股权。 

2018年3月22日，公司与珠海科立鑫股东林奋生、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廖智

敏、珠海市金都金属化工有限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林

奋生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林奋生、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廖智敏、

珠海市金都金属化工有限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与林奋生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资产重组方案的审批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件许可【2018】1256号”文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交易对方林奋生、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廖智敏、珠海市金都金属化工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珠海市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100.00%的股权。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具体如下表：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比例 交易对价（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林奋生 82.54% 990,480,000.00 127,147,743.00 

珠海科立泰 15.46% 185,520,000.00 23,815,030.00 

廖智敏 1.14% 13,680,000.00 1,754,6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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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比例 交易对价（元） 股份支付数量（股） 

珠海金都 0.86% 10,320,000.00 1,326,226.00 

合计 100.00% 1,200,000,000.00 154,043,645.00 

二、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情况 

（一）购入资产整体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科立鑫100.00%股权。 

（二）购入资产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

科立鑫截止评估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最终采用了收益法的

评估结果。经评估，科立鑫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121,251.20万元。基于上述评估结果，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作价定为120,000.00万元。 

（三）购入资产交接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2018年8月17日，科立鑫100%股权已完成登记于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 

2.验资情况 

2018年8月17日，中证天通会计师出具了《验资报告》（中证天通[2018]验字第04002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8年8月17日止，盛屯矿业已收到林奋生、

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廖智敏、珠海市金都金属化工有限公司等投入的价值为

1,200,000,000元的珠海市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扣除发行费用

5,940,838.88元后，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154,043,645元（大写壹亿伍仟肆

佰零肆万叁仟陆佰肆拾伍元整），由于发行费用中有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334,757.20

元，实际增加资本公积1,040,350,273.32元。截至2018年8月17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

资本人民币1,830,742,227元，股本为人民币1,830,742,227元。 

3.期间损益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标

的公司在过渡期形成的期间盈利、收益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损失由交

易对方林奋生以等额现金向上市公司补足。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未进行分

红。过渡期损益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过渡

期损益为亏损，则林奋生应在上述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全

额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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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盛屯矿业

已于2018年8月22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盛屯矿业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154,043,645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非

公开发行后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830,742,227股。经核查，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盛屯矿业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并已完成相关验资；盛屯矿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成。 

三、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2018年3月22日，盛屯矿业与林奋生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于2018年6月22日与林奋生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1、交易对方承诺，对盛屯矿业的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为2018年、2019年及2020年。 

2、根据标的公司收益法评估数，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自2018年初至2018年末、

2019年末以及2020年末累计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亿元、2.15亿元和3.5亿元（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准，下同）。 

（二）业绩补偿的触发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盛屯矿业公司将聘请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标的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

审核报告（应与盛屯矿业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标的公司每年度净利润差额将按照交易对方作出的承诺净利润数减去实际净利润数进行

计算，并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的数值为准。标的公司2018-2020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3.5亿元的，补偿义务人林奋生应当按该差额对盛屯矿业进行

补偿。 

（三）业绩实现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月 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该议案调整 2018年、2019 年珠海科立鑫净利

润分别为-351.52 万元、-1,665.96 万元。调整前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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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年份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调整后） 

2018 年 118,125,730.19 -3,515,207.47  114,610,522.72 

2019 年 94,371,980.33 -16,659,587.67 77,712,392.66 

调整后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承诺数 实际数 差异数 完成率 

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000,000.00 114,610,522.72 14,610,522.72 114.61%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5,000,000.00 77,712,392.66 -37,287,607.34 67.58%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5,000,000.00 71,770,445.18 -63,229,554.82 53.16% 

截至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累计

净利润 

350,000,000.00 264,093,360.56 -85,906,639.44 75.46% 

四、结论 

1、截至2020年度末，标的公司珠海科立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累计金额为264,093,360.56元，低于承诺业绩金额85,906,639.44元。 

2、2020年度，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对珠海市科立鑫的开工时间、

订单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珠海科立鑫利润实现造成较大影响。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珠海科立鑫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75.46%，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之前约定，林奋生需对未实现利润差额进行现金补偿。因此，公

司与林奋生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补偿

事项，约定林奋生应于2021年8月15日前，补偿现金金额8,590.66万元。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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